梅州高新区推动工业企业规模效益倍增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（再次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，根据《关于巩固回升向好趋势加力振作工业经济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运行〔2022〕160号）《关于印发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发改产业〔2022〕273号）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的意见》，进一步落实国家及省、市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，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、发展潜力大的企业，推动企业实现规模效益双倍增，促进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园区实际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与园区签订入园协议，在园区生产经营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,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、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工业企业。

二、资金来源及规模

本方案资金由园区财政资金统筹解决。企业申请的资金总额超过年度安排资金总额时，按照鼓励生产经营的原则，按比例调整各企业的资金额度。
三、具体措施

（一）对购地企业，当年亩均经济社会贡献达到15万元/亩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给予企业最高不超过当年产值千分之一的资金奖励，单个企业当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
对当年产值达到入园协议约定产值，产值为3（含）-10亿元的工业企业，给予企业最高不超过当年产值万分之一的奖励；对当年产值达到入园协议约定产值，产值达到10亿元（含）以上的工业企业，给予企业最高不超过当年产值万分之二的奖励，上述奖励单个企业当年最高均不超过50万元。

对属于食品饮料和预制菜特色产业园中的食品饮料产业予以扶持，产值达到1-5亿元且同比正增长的工业企业，给予企业最高不超当年产值千分之一的奖励；产值达到5亿元（含）以上且同比正增长的工业企业，给予企业最高不超当年产值千分之六的奖励，单个企业当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企业同时符合本办法多条措施的，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，企业符合园区其他支持政策的，可叠加享受。近 3 年内发生重大安全、环保、质量事故，以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市场主体，不得纳入扶持对象。
（二）本办法自2025年X月XX日起施行，有效期3年。本办法有效期届满或者相关政策法规依据发生变化，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。

（三）因上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政策调整导致本办法与上级规定不一致的，适用上级规定，本方案相应条款不再执行。
